


程規劃。 

1. 二年級（下）「生物化學（含分子生物學）」（必修 5 學分）、「生物

化學實驗」（必修 1 學分），擬修改為二上「生物化學（含分子生

物學）（一）」（必修 3 學分）、二下「生物化學（含分子生物學及

實驗）（二）」（必修 3 學分），自 106 學年度入學生適用。 

2. 三年級（上）「藥品資訊分析」（必修 1 學分），修訂為「藥物資訊

專題」（必修 1 學分），自 104 學年度入學生適用。 

3. 五年級（下）「藥學專題討論（一）」（必修 1 學分）修訂為五上「藥

物治療專題討論（一）」（選修 1 學分），自 103 學年度入學生適用。 

4. 六年級（上）「藥學專題討論（二）」（必修 1 學分）修訂為五下「藥

物治療專題討論（二）」（選修 1 學分），自 103 學年度入學生適用。 

5. 六年級（上）「專題研究、藥業實習或社區藥局實習（三選一）」

（必修 9 學分）修訂為五下「專業經驗實習」（必修 4 學分），自

103 學年度入學生適用。 

6. 四年級（上）「藥物治療學（一）」名稱修訂為「藥物治療學（一）

（含非處方藥）」，學分不變，自 103 學年度入學生適用。 

7. 「工業藥學」原四上必修 2 學分改為四下選修 2 學分，自 103 學

年度入學生適用。 

8. 「藥物治療學（二）(含非處方藥)」原四下必修 2 學分改為 6 學分，

自 103 學年度入學生適用。 

9. 「臨床藥物動態學」原四上必修 3 學分改為必修 2 學分，自 103

學年度入學生適用。 

10. 四下新增必修課「衛生政策與健康保險」(2 學分) ，自 103 學年

度入學生適用。 

11. 五上新增必修課「藥物治療學（三）（含非處方藥）」(4 學分) ，

自 103 學年度入學生適用。 

12. 前述調整後，大學部畢業必修及選修學分不變： 

(1)  103 學年度入學生：必修 164 學分、選修 6 學分，畢業 170 學分。 

(2)  104 學年度入學生：必修 163 學分、選修 6 學分，畢業 169 學分。 

(3)  105 學年度以後入學生：必修 159 學分、選修 10 學分，畢業 169

學分。（因通識必修學分調降） 

檢附藥學系會議記錄。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臨藥科技所必修課程修訂。 
說明：博士班「藥物發展實習（一）～（四）」原為實習課程，配合 
課程內容規劃調整，課程類型擬改為講義授課，課程名稱亦更改為「藥 
物發展實務（一）～（四）」，學分數不變。（必修 1學分） 
決議：照案通過。 
 
老年所  

提案八：請同意將「大數據分析」課程改於 106年度第一學期開設事宜。 
說明：「大數據分析」課程原於 104年度第二學期開設，因同學需要， 
擬 106年度第一學期續開於週五下午 3點-4點。 
決議：照案通過。 
 

醫學系 
提案九、在不改變六年學制原畢業學分數、課程講義時數及實習時數的
情況下修訂五年級「內科學（三）及實習（一）」及六年級「內科學（四）
及實習（二）」中、英文課程名稱。 

五年級 中文課程名稱 
英文課程名稱 

學分數 
講義
時數 

實習時
數 

原訂 內科學（三）及實習（一） 
INTERNAL 

MEDICINE (3) & 
CLERKSHIP (1) 

6 1 15 

擬修訂 內科學（三）及實習 
INTERNAL 

MEDICINE (3) & 
CLERKSHIP 

6 1 15 

  

六年級 中文課程名稱 英文課程名稱 學分數 
講義
時數 

實習時
數 

原訂 內科學（四）及實習（二） 
INTERNAL 

MEDICINE (4) & 
CLERKSHIP (2) 

6 1 10 

擬修訂 內科學（四）及實習 
INTERNAL 

MEDICINE (4) & 
CLERKSHIP 

6 1 10 

說明： 
(1)105年 5月 11日 104學年度第 3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新 

制五、六年級各臨床實習課程名稱新修訂案。 
(2)105年 11月 21日 105學年度第 1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

在不改變六年學制原畢業學分數之情況下，原修訂之五、六年級外
科實習課程名稱「外科實習(一)」及「外科學(三)及實習(二)」再
次修訂為「外科學(三)及實習」及「外科學(四)及實習」。 

(3)為讓新制五、六年級內科實習課程名稱與外科實習課程一致，故於
105下系、院課程委員會會議提案再次修訂內科實習課程名稱。 



年級 修訂前 修訂後 備註 

五年級 

外科實習(一) 
外科學（三）
及實習 

105.11.21「105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審
議通過 

內科學（三）及實習（一） 
內科學（三）
及實習 

106.3.17「105學年度下學
期醫學系課程委員會會
議」提案修訂通過 

六年級 

外科學(三)及實習(二) 
外科學（四）
及實習 

105.11.21「105學年度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審
議通過 

內科學（四）及實習（二） 
內科學（四）
及實習 

106.3.17「105學年度下學
期醫學系課程委員會會議」
提案修訂通過 

檢附：「內科學（三）及實習」暨「內科學（四）及實習」必修課程修
訂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原三下「微生物學及免疫學(含實驗)」6學分必修課程，擬異
動為二上「免疫學」2學分必修課程、三下「微生物學 (含實驗)」4學
分必修課程，並自 105學年度起入學生適用。 
說明：(1)目前醫學系三年級下學期六學分必修課「微生物學及免疫學

（含實驗）」課程安排為實際授課 6小時以及實驗課 2小時，
包含免疫學、細菌學、病毒學及系統臨床整合感染疾病等課
程。免疫學部分於開學一個月內上完，再接續微生物學部分，
課程份量非常繁重，每年均有學生反應，希望免疫學課程能
提前上課，與微生物學分開授課。 

而微免所亦負責醫技系微生物學及免疫學的課程，在 2007年
之前為六學分「微生物學及免疫學（含實驗）」課程安排在三
年級上學期，基於上述原因，醫技系的課程已拆開成二年級下
學期「免疫學」二學分及三年級上學期「微生物學（含實驗）」
四學分之課程，自 2008年 2月起實施至今，教學成效良好。 
綜觀國內各醫學系，因應六年制醫學系課程，已都將微生物學
及免疫學課程改在二年級授課，有些學校亦將此課程拆開成
「免疫學」及「微生物學」二課程，於分別於二年級上下學期
授課。 
基於上述理由，本所擬將醫學系三年級下學期六學分的「微生
物學及免疫學（含實驗）」必修課程異動為二年級上學期「免
疫學」二學分及二年級下學期「微生物學（含實驗）」四學分
之課程。 

(2)106年 3月 17日「105學年度下學期醫學系課程委員會會議」
提案決議：有關「免疫學」及「微生物學」二課程是要分別



於二上、二下開課；或者二上、三下開課乙案，請微免所再
於所內討論，並以所內討論之決議為本案之決議。 

(3)106年 3月 22日微免所蕭璦莉所長回覆：經微免所所內討論
結果為「免疫學」及「微生物學」二課程分別於二上、三下
開課。 

檢附: (1)「免疫學」暨「微生物學（含實驗）」必修課程修訂表。 
   (2) 六年學制二上、三下「必修時段排課時間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六年學制自選科臨床實習中、英文課程名稱，請討論。 
說明：依 106年 3月 10日「臨床及校外實習委員會會議」所決議：各

臨科部可接受每位學生自選次數，訂定六年學制自選科臨床實習
中、英文課程名稱。 

檢附：六年學制自選科臨床實習中、英文課程名稱。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檢視 106學年度上學期限醫學系（院）學生選讀之科目一 
     覽表，請討論。 
說明：102學年度上學期教務長裁示往後擬設限選條件之課程需提送系、

院課程委員會審議後，再專簽送教務處。 
檢附：106學年度上學期限醫學系(院)學生選讀之科目一覽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檢視六年學制五年級「必修時段排課表」，請討論。 
檢附：六年學制五年級上、下學期「必修時段排課表」 
決議：照案通過。 
 
醫技系 
提案十四：修訂學士班二年級下學期必修課程「生物化學(含實驗)」6

學分，修訂為上學期「生物化學(一)」3學分、下學期「生物化
學(含實驗)(二)」3學分。自 106學年度入學新生起適用。 

說明：1.因應學生對該課程提出之建議，若調整為兩個學期上課，可降
低課程學習壓力，並提升學習效果。 

   2.修訂案業經本系 105年 12月 29日、106年 3月 23日課程委員
會討論通過。 

   3.調整上、下學期課程名稱、學分數及上課時間。 
決議：照案通過。 
 
 
 
 



物治系 
提案十五：專業必修學分調整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 

1. 必修課「小兒科物理治療學及實習一」更改名稱為「小兒物理治療學」﹔

「小兒科物理治療學及實習二」更改名稱為「小兒物理治療學實習」。 

2. 必修課「神經科物理治療學(一)」合併「神經科物理治療實習(一)」，更

改名稱為「神經物理治療學與實習(一)」﹔「神經科物理治療學(二)」合

併「神經科物理治療實習(二)」更改名稱為「神經物理治療學與實習

(二)」。 

3. 課程委員會通過調整本系專業必修課學分如下表及附件：  

課程名稱 必修學分數調整 課程時數調整 

微積分(二) 移除；2學分→ 0 非必修 

普通物理學實驗 移除；1學分→ 0 非必修 

骨科物理治療學(一) 1 學分→2 學分 講義 1小時至少 2小時 

小兒物理治療學 1 學分→2 學分 講義 1小時 2小時 

神經物理治療學與實習(二) 

【合併神經科物理治療學/實習(二)】 

2 學分→3 學分 講義 1小時至少 2小時 

4. 總畢業學分數不變，106 學年度入學生適用。【原總畢業學分為 139 學分

(專業必修 100 學分、通識 28 學分、選修 11 學分)】 

決議：照案通過。 
 
護理學系國際博士班 
提案十六、護理學系國際士班畢業學分及必修課程之訂定，提請討論。 
說明： 106 學年度入學生適用。【畢業最低總學分為 24學分(必修 18 
學分、選修 6 學分)、博士論文 12學分另計】 
決議：照案通過。 


